
更正公告

华福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就 2015年 10月 24日

在《上海证券报》上刊登的《华福瑞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

公告》更正如下：

将该发售公告“重要提示”之“1、华福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（以下简称

“本基金”）的募集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〔2015〕2316 号文注册”更

正为“1、华福瑞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“本基金”）的募集申

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〔2015〕2316 号文注册”。

投资者欲了解发售公告全文，可登录本公司网站（www.hffunds.cn)查询。

由此对投资者造成的不便，本公司深表歉意。

特此公告。 

  

华福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

  2015年 10月 26日


